
广元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2018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
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保障局，机关相关科室：


经局领导同意，现将《2018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各项目标任务不折不扣完成。

　                              广元市民政局　　
2018年4月25日　
2018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实施方案

按照中央“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民生工作思路，根据《中共广元市委办公室  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全市十项民生工程及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广委办〔2018〕10号）、《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下达2018年全市十项民生工程及30件民生实事推进责任和目标任务的通知》（广府办函〔2018〕40号）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订2018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实施方案。

一、任务分解
（一）民生工程

1.扶贫解困工程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给予医疗救助，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政策范围内住院自负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救助比例不低于70%。（责任科室：社会救助科，责任人：陈铭，责任领导：黄剑）

2.社会保障工程

⑴城乡困难群众救助。全面落实城乡低保等困难群众救助政策，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根据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等因素，制定发布全市城乡低保标准低限。城乡低保标准不低于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切实做到以户为单位、按标施保、应补尽补、应保尽保、动态管理。（责任科室：社会救助科，责任人：陈铭，责任领导：黄剑）

⑵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300元的标准，为全市101746名60周岁以上的散居特困人员，居家养老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失智、残疾独居老年人，居家养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及城乡低收入家庭中80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责任科室：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责任人：赵东，责任领导：梁超）

（3）为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为28444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责任科室：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责任人：赵东，责任领导：梁超）
（二）民生实事

1.实施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床位改造提升行动。持续推进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床位适老化改造提升，力争3年改造完成农村区域性公办养老机构尚需改造的床位，更好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其中2018年改造2003张。（责任科室：社会救助科，责任人：陈铭，责任领导：黄剑）

2.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提高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70元提高至80元。（责任科室：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责任人：赵东，责任领导：梁超）
3.支持殡仪馆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支持殡仪馆进行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补齐殡葬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满足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2018年购置环保火化炉7台。（责任科室：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科，责任人：王亚西，责任领导：贺国华）

4.城市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开展市城区特殊困难家庭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明确救助范围、方式、标准，实施精准救助，提升基本生活救助水平。（责任科室：社会救助科，责任人：陈铭，责任领导：黄剑）

5.提高农村困难老人机构养老服务水平。在做好农村特困人员供养的基础上，安排600张农村公办养老床位，向农村困难老人提供低偿养老服务。（责任科室：社会救助科，责任人：陈铭，责任领导：黄剑）

二、资金安排

（一）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计划安排8730.1万元，其中争取中央补助6895.47万元，省级安排766.17万元，市级安排200万元，县级安排868.46万元。

（二）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计划安排55014.18万元，其中争取中央补助41095.6万元，省级安排4566.18万元，市级安排700万元，县级安排8652.4万元。

（三）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计划安排3052.38万元，其中省级安排1526.19万元，县级安排1526.19万元。

（四）为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计划安排2326.19万元，其中省级安排1180.04万元，市级安排109.15万元，县级安排1037万元。

（五）实施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床位改造提升行动。计划安排2003万元，其中省级安排1602.4万元，县级安排400.6万元。

（六）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计划安排3193万元，其中省级安排1196万元，市级安排81万元，县级安排1916万元。

（七）支持殡仪馆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计划安排840万元，其中省级安排420万元，县级安排420万元。

（八）城市特殊困难家庭救助。计划安排400万元，其中统筹中央、省补助300万元，市级安排50万元，利州区安排50万元。

（九）提高农村困难老人机构养老服务水平。计划安排288万元，其中市级安排115.2万元，县区安排172.8万元。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局长安永平为组长，分管领导贺国华、赵铮、梁超、黄剑为副组长，办公室、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社会救助科、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科负责人为成员的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民政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项目的统筹安排、综合协调、督查指导。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科、社会救助科、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科必须在每月26日前将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进度情况按规定格式填报，经分管领导签字后报办公室汇总，以便及时向市委市政府督查室报送。各地民政部门要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民政局明确的民生工程、民生实事任务，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落实责任分工，明确联络人员，确保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项目保质保量全面完成。
（二）认真组织实施。各地民政部门、局相关业务科室要将承担的民生工程项目任务分解细化，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将责任落实到人，明确时间进度，确保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项目有序推进。

（三）加强督导检查。将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实行日常监督和年终目标考核相结合，采取按时上报进度、现场督促指导、定期考核分析、通报目标执行情况的方式，做到月检查、月考核、月通报，对全市民政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进行全程监控、跟踪管理。

 附件：2018年民政系统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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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民生工程
	民生实事

	
	扶贫解困工程
	社会保障工程
	实施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床位改造提升行动
	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支持殡仪馆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
	城市特殊困难家庭救助
	提升农村困难老人养老水平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给予医疗救助，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政策范围内住院自负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救助比例不低于%
	城乡困难群众救助。全面落实城乡低保等困难群众救助政策，城乡低保标准不低于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切实做到以户为单位、按标施保、应补尽补、应保尽保、动态管理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300元的标准，为全市60周岁以上的散居特困人员，居家养老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失智、残疾独居老年人，居家养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及城乡低收入家庭中80周岁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名）
	为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名）
	持续推进农村公办养老机构床位适老化改造提升，力争3年改造完成农村区域性公办养老机构尚需改造的床位，更好满足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其中2018年改造（张）
	提高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70元提高至（元）
	支持殡仪馆进行绿色环保标准化改造，补齐殡葬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满足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2018年购置环保火化炉（台）
	开展市城区特殊困难家庭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明确救助范围、方式、标准，实施精准救助，提高基本生活救助水平
	安排农村公办养老床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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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溪县
	70
	完成
	24000
	6555
	24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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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苍县
	70
	完成
	12900
	35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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